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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
 
法律乃? 適應社會生活之需要而形成，必須與時代潮流環環

相扣，更應具前瞻性與時俱進，近幾年來，我國之政治、經濟、
文化等等，均快速發展變遷，司法體系? 回應人民對司法之殷殷
期盼，並建構一個健全之司法體系，提振長久不振之司法威信，
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，期能找出一個更具現代化，並能與世界
先進國家之司法制度並駕齊驅的司法制度，也因此時代背景，確
立引進緩起訴制度。? 了配合刑事訴訟法朝當事人進行主義修
正，使檢察官能落實公訴蒞庭，在法庭上確實負起舉證責任，並
減輕案件負擔，使司法機關將有限的時間、精力投入重大或爭議
性之案件，增訂緩起訴制度，實有其必要性。 

            
提升裁判品質，減輕刑案負擔及發揮司法教化之功能，一直

以來皆是我國司法改革努力之方向，緩起訴制度之制定，首先係
? 減輕訴訟案件過多之訴訟經濟考量，避免案件充塞法院導致裁
判品質低落，降低人民對司法之信賴度，緩起訴制度可確保法益
保護與預防目的，又可減輕法院案件之負擔，並藉由命被告遵守
或履行負擔或指示之方式，達到制裁之效果，且制裁方式也未如
生命刑或自由刑嚴厲，以此法律效果既可嚇阻及預防犯罪，避免
刑罰之使用，此為緩起訴制度關於成本效益及刑罰謙抑思想之展
現，緩起訴制度將成為妥善處理輕微犯罪案件，提升裁判品質，
達到促進犯罪者再社會化的重要政策。 

 
從統計資料亦可得知，緩起訴之案件占終結案件量約百分之

6，比率並不高，如果對照緩起訴之修正理由，引進緩起訴制度
之目的主要是? 達到篩檢案件之功能，降低起訴之案件量，減輕
案件之負擔，目前實務之運作情形，尚無法達到減輕案件負擔之
經濟效用。受緩起訴處分者所犯之罪名，多為公共危險中酒後不
能安全駕駛，其次為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條例，或竊盜罪，顯示檢
察官就緩起訴制度之運用，仍受到一般預防觀念之影響。緩起訴
制度無論對被告、被害人或國家，都有實質上之利益，能協助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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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早日復歸社會正常生活，並減少司法資源之浪費，雖然在減輕
案件負荷方面上或許尚有不足之處，然法務部應鼓勵檢察官踴躍
運用緩起訴，以落實緩起訴制度之良法美意。 

 
我國緩起訴制度，依立法理由，主要參酌德、日法制，並依

國情加入我國獨有的制度設計，外國法制亦有其缺點，因應我國
國情所量身訂製之制度，並非就比外國差，但若是未做好完善規
劃與考量，只是? 制定而制定，而且又為了創新而創新，未周詳
考量規劃，可能無法達到緩起訴制度刑事政策上之目的。現行有
關緩起訴條文規定內容有許多缺陷，因而產生實務上運作之難題
與困境，對於一個制度之設計與運作，最關心的乃如何設計一套
可以解決問題，運作順暢並且與學理相符合之制度，將可能存在
之缺失與困難降到最低程度，不致發生窒礙難行之困境，修訂緩
起訴制度規範之內容，並調整相關之配套措施，應屬當務之急，
以下提出幾點建議如下： 

 
一、明定緩起訴之門檻 

 
緩起訴制定時，並未設定犯罪嫌疑應達到如何之門檻始得為

緩起訴，造成複雜或棘手難以進行之案件，檢察官可能以緩起訴
處分作為快速終結案件之方式，而且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
1項並未將「形成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」之犯罪嫌疑作為緩起
訴處分之要件，造成犯罪嫌疑究竟要達到如何之程度存有疑義，
建議於法條中明訂「⋯足以形成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者」，為
緩起訴之要件。 

 
二、全部負擔或指示應經被告同意  
     

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2項規定，同條第 1項第3至
6款之事項，涉及賠償被害人損害、向國庫或公益團體繳納一定
之金額、向公益或地方自治團體提供一定之勞務，關係到被告自
由意志，固應得被告之同意，但是，第1款之向被害人道歉及第
2款之立悔過書，應由被告親自為之，理論上當然應該得被告之
同意，第7款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及第8款預防再犯所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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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必要命令，此種負擔或指示，相較於第1至6款事由，對被告
之限制並未減少，亦應得被告之同意。建議緩起訴全部負擔或指
示，因為影響被告之權益，都應徵詢並經被告之同意為之，以避
免侵害到被告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，未來修法時，應明文加以規
定，俾以遵循。 

 
三、制定裁量標準 
      

第253條之2附帶處分之運作情形，實務仍存有罪責應報的
處罰觀點或儆戒社會大眾之一般預防作用，然而附帶處分之本質
為被害者損害回復或為預防再犯、更生保護等刑事政策上之意
義，應在被告自願性同意之前提下，於達到特別預防目的之必要
範圍內行之，實務上常透過處分金之運用，命被告繳納一定金額
之處分金給公益團體，難免讓民眾有花錢消災，有錢好辦事之印
象，其是否符合附帶處分之目的與理念，都有商榷之餘地，鑑於
有此疑慮，建議可以同時運用多款附帶處分，例如要求被告繳納
一定之處分金，並履行相當時數之義務勞務及法治教育。 

 
實務運作上並應審慎評估案件類型及附帶處分，刑事訴訟法

對於緩起訴處分之對象，限制較寬鬆，? 避免將來不遵守緩起訴
條件，遭受撤銷人數過多，反而造成案件處理上之負擔，以及檢
察官濫權之質疑，檢察官對於高再犯之案件類型，是否應給予緩
起訴處分，需特別審慎考慮。依據實務之經驗，下列案件具有較
高之失敗率及執行上實質之困難，亦宜提供檢察官作為緩起訴處
分之參考: 

1.毒品犯、酒癮、智障或殘障。 
2.前科累累者，尤其有暴力犯罪或重大案件之前科。 
3.有黑道背景。 
4.被告無意願。 
5.戶籍、工作地非在所轄地區，或人在外國者，執行顯有困
難。 
6.即將入伍服役，有無法執行之虞。 
7.有暴力傾向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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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統一制定處分金作業規定 

 
    實務上對於一家公益團體每年可給付金額之上限並未限
定，導致知名度較高或較「有關係」之公益團體，通常可以獲得
較多之金額，讓資源過於集中，形成大者恆大之情形，對於資源
較缺乏之公益團體，因本身知名度不夠，募款能力顯得較不足，
更需要緩起訴處分金之挹注來協助其公益之推動，但因分配之不
均，讓公益團體對緩起訴處分金多所誤解，被告回饋社會之認
知，亦產生不良之效果。建議應對每家公益團體每年之支付額度
作一上限規定，讓緩起訴處分金能平均分配於確實需要之公益團
體。 
 

依目前實務運作之情形，如以公益團體為支付對象時，應優
先指定用於協助犯罪預防、更生保護、被害人補償或法律宣導等
公益活動，然而如果該公益團體並未將緩起訴處分金用於公益事
項，何為情節重大？又應如何請求返還？若不返還，法律效果如
何？法律並未規定明確，且使用情況亦僅事後報備性質，審查又
寬鬆，如果有爭議將如何解決，且現在向各地檢署申請之公益團
體並未公告，全國性之公益團體向各地檢察署獨自申請，究竟申
請多少金額，因各地檢署間無資訊互通之機制，可能導致同一方
案重複申請及補助之疑慮，稽核更加困難。建議法務部應統一規
定申請程序、應備資料、申請時間及審核標準，並將權責規定明
確，讓公益團體能有所遵循，並且上網公告，資訊互通，以示公
允。 
 
五、提升審核小組專業性及執行力 
 
    各地檢署依部頒要點成立審核小組，審核小組的成員，為各
地檢署內的主任檢察官、檢察官、觀護人或相關人員，審核小組
成員對於社福機構的組織資料及方案執行可行性，並非專業人
員，而且除本身繁重的業務外，又需兼任緩起訴處分金審核工
作，通常都是非自願性參與，對於緩起訴處分金審核及查核，缺
少一份熱忱及專業，為落實緩起訴處分金確實審核及查核機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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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審核小組成員應聘請對社福機構學有專精之學者參予，而且
公益團體執行方案時，應盡量派員參加，了解申請方案進行狀
況，有無浪費之情事，不定期實地考察，以提升審核小組的專業
性及執行力。 
 
六 引進社會復歸調查機制 
 

以刑事政策之立場，檢察官在作成緩起訴處分之前，應考慮
到被告之社會復歸問題，對被告之學經歷背景、身心狀況、工作
情況、家庭組成員間、對社會是否有不良觀感及犯罪動機等等因
素為確實之調查。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前若能介入社會復歸調查
之機制，將可避免失敗案例發生，且能兼顧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
目的，所為之附帶處分，也才能達到被害人與被告心悅誠服地接
受處分之決定，使偵查案件能順利進行，撤銷緩起訴的案件減
少，達到減輕案件負荷之訴訟經濟目的，這種在檢察官為緩起訴
處分前所介入社會復歸調查，是妥適運用緩起訴制度不可或缺之
一環。因此建議，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前介入社會復歸調查，就
被告個人相關學經歷背景、家庭組成員間及社會觀感等等因素為
確實之調查，才決定是否為緩起訴處分，並於緩起訴處分書詳細
記載決定為緩起訴之理由，及緩起訴對被告社會復歸有何幫助。 
 

七、附帶處分之人力調配 
 

刑事訴訟法第 253條之2有關緩起訴附帶處分共有8款，觀
護人即須負擔第4、5、6、7、8共計5款之執行，緩起訴附帶處
分雖在政策指導下劃歸觀護人規劃執行，惟相關之法律依據及人
力配套措施仍顯得非常薄弱與不足，若再引進社會復歸調查機
制，觀護人職務勢必更加無法負荷，導致案件無法有效管控之情
形。緩起訴制度是否能成功，觀護制度是否完善是相當重要的環
節，儘速規劃觀護制度，使觀護制度更臻完善，讓觀護人更有熱
忱投入緩起訴附帶處分之執行，因此建議儘速制定觀護法，增加
觀護人員額，明確規範觀護人之執掌，強化觀護人之法律地位及
執法決心。 


